


(1) 采购文件及答疑、更正公告;

(2)采购文件标准文本中的“合同条款 ”；

(3) 中标或成交公告；

(4)卖方提交的投标文件及书面承诺函；

(5)双方另行签订的补充协议。

三、 合同金额

本合同的总金额为 12800 元(人民币大写：壹万贰仟捌佰元整)。

四、服务期限

卖方应于合同签字生效后至项目竣工验收。

五、验收要求

（一）质量标准

卖方保证提供的服务质量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标准及相

应的技术规范、本次采购相关文件中的全部相关要求及卖方相关服务

标准及相应的技术规范中之较高者。

（二）验收组织

买方负责组织验收工作，政府向社会公众提供的公共服务项目，

验收时须邀请服务对象参与并出具意见，验收结果于验收结束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向社会公告。

（三）验收程序

1.成立验收小组，验收人员应由买方代表和技术专家组成。

2.验收前要编制验收表格。



3.验收时双方要按照验收表格逐项验收。

4.验收方出具验收报告。

六、付款方式

合同签订后支付合同金额的 60%，项目履约完成并验收合格后，

一次性支付尾款(中标单位收到预付款时，需同步提供等额即合同金

额的 60%担保函)。

七、售后服务

（一）卖方对合同服务的质量保修期为验收证书签署之日起 / 个

月。

（二）根据买方按检验标准自己检验或委托有资质的相关质检机构检

验的检验结果，发现服务的质量或性能与政府采购合同不符；或者在

质量保证期内，证实服务是存在缺陷（包括潜在的缺陷等），买方应

尽快以书面形式通知卖方。卖方在收到通知后 / 天内免费维修或

更换有缺陷的部分。

（三）如卖方在收到通知后在政府采购合同规定时间内，没有弥补缺

陷，买方可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但由此引发的风险和费用将由卖方

承担。

八、违约责任

（一）卖方服务期限内未能履约。卖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如果遇到

不能按时履约情况，应及时以书面形式将不能按期履约的理由、延误

的时间通知买方。买方在收到卖方通知后，有权决定是否延长合同的

履行时间或终止合同。如卖方在买方规定的时间内未能提供符合质量



标准的服务，买方有权终止合同，提请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将卖方列入

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

（二）卖方履约不符合约定的质量标准，卖方必须重新提供符合质量

标准的服务，由此造成的误期赔偿费按照前款约定执行。如卖方在买

方规定的时间内未能提供符合质量标准的服务，买方有权终止合同，

提请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将卖方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在一至三年内

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

（三）卖方将合同转包、擅自变更、中止或者终止合同的，买方有权

终止合同，并将提请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对卖方进行采购金额千分之五

的罚款，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

动。

（四）买方未能按时组织验收，由财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其行政主管部门给予

处分，并予通报。

（五）买方违反合同规定拒绝接收服务的，应当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

（六）验收合格后，买方未能按时提请付款，由财政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

（七）买方擅自变更、中止或者终止合同，由财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给予警告，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其行政主

管部门给予处分，并予通报。

九、合同签订地点

本合同在 合肥 签订。



十、合同的终止

（一）本合同因下列原因而终止：

1.本合同正常履行完毕；

2.合同双方协议终止本合同的履行；

3.不可抗力事件导致本合同无法履行或履行不必要；

4.符合本合同约定的其他终止合同的条款。

（二）对本合同终止有过错的一方应赔偿另一方因合同终止而受到的

损失。对合同终止双方均无过错的，则各自承担所受到的损失。

十一、其他

（一）买卖双方必须严格按照采购文件、投标文件及有关承诺签订采

购合同，不得擅自变更。合同执行期内，买卖双方均不得随意变更或

解除合同。

（二）本合同执行期间，如遇不可抗力，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时，买卖

双方应按有关法律规定及时协商处理。

（三）合同未尽事宜，买卖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是合同

的组成部分。

（四）本合同如发生纠纷，买卖双方应当及时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

按以下第 ( ① ) 项方式处理：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的规

定向合肥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②向买方人民法院起诉。

本合同一式陆份，自买卖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和见证方

签字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




